
  

 

 

 

 

第 6屆深水埗區議會地區設施及社區事務委員會  

第 6次會議記錄  

 

 

日期： 2022年 11月 17日 (星期四 )  

時間：上午 9時 30分  

地點：深水埗區議會會議室  

 

出席者  

 

主席  

袁海文議員  

 

委員  

覃德誠議員  (上午 9 時 55 分出席 )   

何坤洲議員    

劉佩玉議員，MH  

李庭豐議員    

吳  美議員  (上午 10 時 10 分出席 )  

伍月蘭議員   

 

列席者  

謝爾霖女士        深水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 

呂妙玲女士 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(地區管理 )  

梁富安先生 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 (地區管理 )  

梁笑娟女士 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總務秘書  

梁嘉怡女士 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 (地區設施及荔枝角 )  

林淑華女士  廉政公署西九龍辦事處高級廉政教育主任  

盧盈裕女士 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(深水埗 )1  

梁瑞桃女士  社會福利署署任深水埗區助理福利專員  

陳淑如女士  房屋署房屋事務經理 (西九龍及西貢六 )  

陳  琦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經理 (九龍西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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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碧美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經理 (九龍西 )市場推廣及地區活動  

關仲偉先生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康樂事務經理 (香港東 )  

成麗金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深水埗區康樂事務經理  

曾  婕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深水埗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(分區支援 )  

華均平先生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深水埗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 

 (分區支援 )  

陳亦愉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深水埗區二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 

 (分區支援 )  

楊少萍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圖書館高級館長 (深水埗區 )  

俞浩珊女士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圖書館館長 (荔枝角公共圖書館 )  

 

秘書  

李希彤女士 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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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

袁海文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是次會議。為

減低疫情傳播的風險，出席會議者在進入會議室前已使用「安

心出行」應用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、量度體溫及登記，同時會

議將不設公眾席。他建議沿用一貫的發言機制。  

議程第 1 項︰通過地區設施及社區事務委員會第 5 次會議記錄  

2 .  袁海文主席表示，他認為秘書處記錄其發言不夠準確，因

此會前曾向秘書處就會議記錄提出兩個修訂建議版本。  

3 .  第二版本並不包含政府認定不符區議會職能的內容，但建

議加入議員離場的時間和部門代表重新出席會議。而第一版本

則包含已被政府認定不符職能的項目。秘書處向他表示由於處理

需時，將於會後研究有關修訂方案。  

[會後補註：按一貫的處理方式，秘書處不會為不符區議會職能

的討論內容提供秘書服務，包括撰寫會議記錄。 ]  

議程第 2 項：討論事項  

( a )  要求深水埗文化康樂大樓的千人大會堂多開放給區內團

體舉辦社區活動 (地區設施及社區事務委員會文件 28 /22)  

(b )  租用深水埗體育館設施舉辦文娛藝術及社區活動指南和

安排 (地區設施及社區事務委員會文件 29 /22)  

4 .   袁海文主席表示，由於上述兩份文件的性質相近，他建議

合併討論。議員並無異議。  

5 .   何坤洲議員介紹文件 28 /2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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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 呂妙玲女士介紹回應文件 28a /22 及文件 29/22。她補充表

示，有議員於地區工務及設施管理工作小組會議上指活動申請

時間過短；處方遂將申請時間分為兩個階段， 2023 年 2 月至 4

月可供租用日期的申請時間是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14 日，而

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1 月可供租用日期的申請時間則延至

2022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 月 14 日，讓團體有充足時間

籌備 2023 下半年至 2024 年初的活動。  

7 .   劉佩玉議員感謝民政處及康文署，就租用深水埗體育館設

施舉辦大型活動制訂詳細指南。她查詢區內團體的定義、民政

處與康文署間的分工，以及租用時間是否包括活動綵排時間。 

8 .   袁海文主席讚揚處方接納地區工務及設施管理工作小組

的意見。他續查詢，連續兩天的活動是否當作兩次活動申請。 

9 .   呂妙玲女士回應表示，區內團體的定義是團體辦事處的註

冊地址位於深水埗區內。至於民政處與康文署的分工，康文署

負責體育館的日常運作，而民政處則負責處理場館用作舉辦大

型文娛藝術及社區活動的租用申請，及於活動當日安排兼職員

工當值，協助場地租用者使用音響、燈光及化妝間等設施。她

指連續兩天的活動只會當作一次的活動申請。此外，由於場館

的其他時段已開放予公眾預約，她建議申請團體將活動綵排時

間亦包括於附件一所列的時段內。  

10 .   成麗金女士補充表示，根據康文署舉辦活動的經驗，活

動從綵排到正式舉行的時間通常十分緊迫。由於場館的其他時

段已開放予公眾預訂，難以另覓時段作活動綵排。她建議團體

籌備活動時，活動應盡量緊接綵排後舉行，避免場館出現真空

時段，浪費資源。  

11 .  袁海文主席同意活動應盡量緊接綵排後舉行，以善用資

源。他續問有否限制綵排時間與活動時間的比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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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伍月蘭議員建議於申請表加入團體實際使用場館時間一

欄供參考，避免場館出現真空時段，浪費資源。  

13 .  呂妙玲女士回應表示，雖然申請指南沒有規定綵排時間與

活動時間的比例，但團體須提交活動流程供處方審批。處方將

按活動的內容及複雜程度，審視綵排時間是否合理。此外，附

件一所列的可供租用時間（早上七時至晚上十一時）為場館一

般開放時間。如團體只租用部分時段，餘下時段便會開放予公

眾預約，團體亦須在租用時段完結前還原場地。  

14 .  成麗金女士補充表示，為善用資源，如團體只租用部分時

段，餘下時段便會開放予公眾預約，現時公眾人士可預訂七天

內的康體設施。此外，因應個別活動需要，閉館時間可稍作調

整。團體如需視察場地，亦可聯絡署方安排。  

15 .  袁海文主席查詢教育團體可獲較高評分的原因。他續問區

外文化藝術團體可獲得的評分。  

16 .  呂妙玲女士回應表示，教育團體可獲較高評分源於議員曾

表示區內學校缺乏場地舉辦大型活動，認為學校的租用申請應

獲優先考慮。此外，她回應指由於基本申請資格須包括區內註

冊團體，區外文化藝術團體可與區內團體合辦活動。  

17 .  袁海文主席總結表示，委員會歡迎處方就租用深水埗體育

館設施舉辦文娛藝術及社區活動，制訂詳細指南及安排。區內

不同界別的團體一直對大型社區活動場地的需求十分殷切，希

望各團體日後能善用場地推廣文娛藝術活動，委員會亦會繼續

關注有關發展。  

( c )  地區設施及社區事務委員會跟進事項列表 (地區設施及社

區事務委員會文件 30 /22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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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  袁海文主席查詢委員就保留及移除跟進事項列表上的事項

的意見，並建議繼續跟進有關「跟進深水埗區主要路旁樹木調

查結果」事宜。  

19 .  袁海文主席總結表示，委員會備悉部門的回應，並同意繼續

跟進有關「跟進深水埗區主要路旁樹木調查結果」事宜。  

議程第 3 項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匯報  

( a )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深水埗區內的康體活動及設施管理匯

報 (地區設施及社區事務委員會文件 31 /22)  

20 .  曾婕女士介紹文件 31/22。  

21 .  李庭豐議員查詢深水埗公園改善工程會否於本年度第四

季完成，並重新開放予公眾使用。  

22 .  曾婕女士回應表示，深水埗公園改善工程因疫情影響，預

計於 2023 年第一季完工。  

23 .  袁海文主席總結表示，委員會備悉報告內容。  

( b )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22 /23 年度地區文化藝術活動情況匯

報 (地區設施及社區事務委員會文件 32 /22 )  

24 .  陳琦女士介紹文件 32/22。  

25 .  袁海文主席總結表示，委員會備悉報告內容。  

( c )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深水埗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暨

使用概況匯報 (地區設施及社區事務委員會文件 33/22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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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.  楊少萍女士介紹文件 33 /22。  

27 .  袁海文主席認為大坑東邨、幸福邨及楓樹街的流動圖書館

使用率較低，而深水埗公共圖書館亦快將落成，預料流動圖書

館的使用率會下降。因此，他詢問署方有否定期檢視流動圖書

館的服務。他續問相關流動圖書館服務站是否只服務深水埗

區。  

28 .  楊少萍女士回應表示，流動圖書館服務範圍遍及全港，不

限於深水埗區，相關服務時間表亦早已訂立。此外，署方有定

期檢視流動圖書館的服務，其使用率受停泊次數、位置及服務

對象等因素影響。她續指，署方會檢視不同位置是否適合，並

考慮停泊空間是否足夠，位置是否安全及方便居民使用等因

素。待深水埗公共圖書館落成後，署方將重新檢視流動圖書館

的服務並諮詢委員意見，確保現正使用服務的居民不受影響。 

29 .  袁海文主席查詢流動圖書館服務時間表的有效期，以及全

港流動圖書館的平均使用率。  

30 .  伍月蘭議員建議署方於區內學校及公共屋邨，加強宣傳流

動圖書館的開放時間及地點。  

31 .  楊少萍女士回應表示，署方已採納議員提出的建議，於流

動圖書館附近的公共屋邨張貼海報，亦會加強向學校宣傳。此

外，流動圖書館的服務時間表早已訂立；如需調動服務站，則

應在時間表內再作編排。她續稱，一些新發展區未有完善的社

區配套設施，故流動圖書館的使用率會較高。因應地區發展，

如位置不再適合停泊流動圖書館，署方會在區內物色其他地

點。若區內人口減少或不再需要流動圖書館，署方則會因應地

區情況考慮以其他方式提供圖書館服務，並諮詢區內人士意見

再作決定。有關全港流動圖書館的平均使用情況將於會後回

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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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 .  伍月蘭議員認為深水埗公共圖書館開放使用後，海達邨及

海麗邨居民對流動圖書館的需求將會減少，她建議在附近沒有

圖書館的公共屋邨，如白田邨增設流動圖書館。  

33 .  袁海文主席查詢有關設立自助圖書站的檢討進度，他建議

以自助圖書站取代流動圖書館。  

34 .  楊少萍女士回應表示，相關檢討已完成，現時香港、九龍

及新界區各設有一個自助圖書站，新設施受市民歡迎。她續

稱，署方正研發新圖書館電腦系統，並會同步更新自助圖書站

的電腦系統。待新系統正式應用後，署方亦會先諮詢地區人士

意見，才考慮於區內增設自助圖書站。  

35 .  袁海文主席查詢新系統正式啟用的時間。  

36 .  楊少萍女士回應表示，新系統初步預計於 2024 年起分階

段投入服務。  

37 .  袁海文主席總結表示，委員會備悉報告內容。  

議程第 4 項：其他事項  

( a )  提名委員會代表出任深水埗區福利辦事處轄下委員會委員    

(地區設施及社區事務委員會文件 34 /22)  

38 .  梁瑞桃女士介紹文件 34 /22。  

39 .  李庭豐議員提名伍月蘭議員出任深水埗區推廣義工服務協

調委員會委員。伍月蘭議員接受提名。委員會通過有關提名。  

( b )  地區工務及設施管理工作小組的安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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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.  伍月蘭議員建議將地區工務及設施管理工作小組 的小型工

程進度報告及其他恆常匯報，一併於地區設施及社區事務委員會

上討論。如有工程需較多時間討論，才特別召開工作小組的會議。 

41 .  袁海文主席表示同意，政府部門的代表亦沒有異議，委員會

遂通過上述建議。  

議程第 5 項：下次會議日期  

42 .  下次會議將於 2023 年 1 月 19 日 (星期四 )上午 9 時 30 分舉

行。  

43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 10 時 36 分結束。  

 

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 

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3 年 1 月  

 


